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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浦江镇 2024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草案）、

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年财政预算

安排（草案）的报告 
 

 

各位代表： 

我受浦江镇人民政府委托，向大会报告本镇 2024 年财政预

算调整方案（草案）、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5 年财政

预算安排（草案），请予审议。 
 

第一部分 2024 年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经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镇财政总收入年初预算 64.93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中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19.4 亿元），不做

调整；区级地方收入年初预算 20.69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中临

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6.26 亿元），不做调整；可用财力由年初的

25.82 亿元调整为 27.21 亿元；镇本级财政安排支出 26.32 亿元调

整为 27.71 亿元。 

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受增值税留抵退税和所得税退税影响，

使得今年财政预算总收入跌幅较大；区对镇专项转移支付减少，

使得镇级可用财力和预算支出都相应调减；政府性基金根据实际

下达资金，调减收支。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的调整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调整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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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财政总收入：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计划指标 64.93 亿

元，现调整指标为 50.15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中临港浦江国际

科技城 15.33 亿元）。 

2.区级地方收入：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计划指标 20.69

亿元，现调整指标为 18.51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中临港浦江国

际科技城 5.29 亿元）。 

3.镇可用财力：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计划指标 27.21 亿

元，现调整指标为 26.44 亿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调整安排 

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镇本级 2024 年预算支出计划指

标 27.71 亿元，现调整为 26.94 亿元，按功能分类安排如下： 

2024 年镇级调整预算支出 26.94 亿元，主要包括：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调整为 4.31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4.99

亿元减少 0.68 亿元； 

2.公共安全支出调整为 0.17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0.25 亿

元减少 0.08 亿元； 

3.教育支出调整为 6.11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5.73 亿元增

加 0.38 亿元； 

4.科学技术支出调整为 0.02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0.03 亿

元减少 0.01 亿元；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调整为 0.29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

算 0.40 亿元减少 0.11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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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调整为 3.62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4.41 亿元减少 0.79 亿元； 

7.卫生健康支出调整为 1.40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1.41 亿

元减少 0.01 亿元； 

8.节能环保支出调整为 0.02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增加 0.02

亿元； 

9.城乡社区支出调整为 1.67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2.69 亿

元减少 1.02 亿元； 

10.农林水支出调整为 5.19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6.12 亿元

减少 0.93 亿元； 

11.交通运输支出调整为 0.14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增加0.14

亿元； 

12.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调整为 3.28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0.4 亿元增加 2.88 亿元；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调整为 0.09 亿元，比年中调整

预算 0.16 亿元减少 0.07 亿元； 

14.住房保障支出调整为 0.61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0.82 亿

元减少 0.21 亿元； 

15.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调整为 0.02 亿元，比年中调整

预算增加 0.02 亿元； 

16.预备费支出调整为 0 亿元，比年中调整预算 0.3 亿元减少

0.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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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情况的调整 

根据 2024 年区级下达的政府性基金情况，2024 年政府性基

金收支安排如下：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调整： 

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镇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计划指标

3.15 亿元，现调整为 2.13 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成本收入 1.21

亿元、土地减量化专项资金 0.15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

金 0.56 亿元，农委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19 亿元，绿容局土地财

力结算资金 0.02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调整： 

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镇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计划指标

3.15 亿元，现调整为 2.29 亿元。其中：土地开发前期费用 1.21

亿元、土地减量化项目支出 0.15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

金 0.72 亿元，农委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19 亿元，绿容局土地财

力结算资金 0.02 亿元。 

三、财政存量资金的调整 

2024 年存量资金的调整情况：2024 年浦江镇财政存量资金

年初余额 0.22 亿元，收到各单位上缴资金 6.27 亿元，支付各单

位项目资金 3.72 亿元、上缴非税收入 0.13 亿元，归还债券本金

及利息 2.6 亿元，结余存量资金 0.04 亿元。 
 

第二部分 2024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2024 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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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镇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在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在镇人大的有力监

督下，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创新，强化财政监管，切实提高财政

运行的质量和效率，保障全镇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面对复

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部分企业的退税因素，紧盯一次性税源和房

产税，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各项经济指标位于全区各

镇中游水平。                                   

（一）2024 年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1.财政总收入：全年预计完成 50.15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

中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15.33 亿元），完成年初人代会指标 64.93

亿元的 77.24%，同比 63.02 亿元下降 20.42%。 

2.区级地方收入：全年预计完成 18.51 亿元（不含免抵调，

其中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5.29 亿元），完成年初人代会指标 20.69

亿元的 89.46%，同比 19.71 亿元下降 6.09%。 

3.镇可用财力：按 2024 年财政分税体制政策计算，可用财

力 26.44 亿元，其中：税收返还及各类基数 11.80 亿元；清算上

年财力 0.85 亿元；统筹分配 1.94 亿元；各类财力上解-2.58 亿元；

其他返还性收入 0.10 亿元；政策扶持 3.68 亿元；区对镇一般性

转移支付 3.12 亿元；区对镇专项转移支付 1.24 亿元；中央、市

转移支付 6.29 亿元。 

（二）2024 年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镇六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 2024 年全镇预算支出为 2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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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镇六届人大六次会议批准的调整支出为 27.71 亿元，预计

完成预算支出 26.76 亿元（不含市、区下拨专款）。具体支出内

容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4.31 亿元、公共安全支出 0.17 亿元、

教育支出 6.11 亿元、科学技术支出 0.02 亿元、文化旅游体育与

传媒支出 0.29 亿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2 亿元、卫生健康

支出 1.40 亿元、节能环保支出 0.02 亿元、城乡社区支出 1.67 亿

元、农林水支出 5.01 亿元、交通运输支出 0.14 亿元、资源勘探

信息等支出 3.28 亿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 0.09 亿元、住

房保障支出 0.61 亿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 0.02 亿元。  

（三）2024 年财力平衡情况 

2024 年年初一般公共预算结转结余 0.41 亿元，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结余 0.09 亿元；当年度全镇可用财力 26.44 亿元，镇级支

出 26.76 亿元，当年度缺口 0.32 亿元，用年初预算结转结余及预

算稳定调节基金弥补后，预算结转结余及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共计

结余 0.18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2024 年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补助收入 1.64 亿元，实际完成

预算收入 2.13 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成本收入 1.21 亿元、土

地减量化专项资金 0.15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56 亿

元，农委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19 亿元，绿容局土地财力结算资

金 0.0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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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4 年政府性基金年初预算支出 1.83 亿元，实际完成预算

支出 2.29 亿元。其中：土地开发前期费用 1.21 亿元、土地减量

化项目支出 0.15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72 亿元，农

委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19 亿元，绿容局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02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2024 年年初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0.19 亿元；当年度政府性

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2.13 亿元，支出 2.29 亿元，年末政府性基金

结转结余 0.03 亿元。 

三、财政存量资金执行情况 

2024 年浦江镇财政存量资金年初余额 0.22 亿元，收到各单

位上缴资金 6.27 亿元，支付各单位项目资金 3.72 亿元、上缴非

税收入 0.13 亿元，归还债券本金及利息 2.6 亿元，结余存量资金

0.04 亿元。 

 

第三部分 2025 年财政预算安排 

2025 年镇财政预算安排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镇政府将持续关注宏观经济走势和相关政

策，及时研判我镇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对财政收入影响的因素，明

确目标，扎实工作，按照镇党委的工作要求和镇人代会确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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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任务，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

的服务于全镇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 

一、2025 年一般公共财政预算 

（一）2025 年财政预算收入 

2025 年财政总收入在 2024 年预计执行数 50.15 亿元的基础

上增长 5%左右，预计实现财政总收入为 52.66 亿元（不含免抵

调，其中临港浦江国际科技城 16.09 亿元）；2025 年区级地方收

入在 2024 年预计执行数 18.51 亿元的基础上增长 5%左右，预计

实现区级地方收入为 19.44 亿元（不含免抵调，其中临港浦江国

际科技城 5.30 亿元）。 

（二）2025 年预计可用财力 

按财政分税体制测算，2025 年可用财力 22.65 亿元，其中：

税收返还及各类基数 12 亿元；清算上年财力 0.5 亿元；统筹分

配 1.92 亿元；各类财力上解-2.61 亿元；其他返还性收入 0.8 亿

元；政策扶持 1.5 亿元；区对镇一般性转移支付 3.39 亿元；区对

镇专项转移支付 0.04 亿元；中央、市转移支付 5.11 亿元。 

（三）2025 年财政预算支出 

2025 年全镇预算支出安排 25.73 亿元，剔除市、区专项配套

补贴资金及事业收入 2.9 亿元，镇本级财政安排支出 22.83 亿元，

具体安排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安排 3.55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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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共安全支出预算安排 0.2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12%。 

3.教育支出预算安排 4.43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9.39%。 

4.科学技术支出预算安排 0.0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0.08%。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预算安排 0.35 亿元，占财政总支

出的 1.53%。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安排 4.49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9.66%。 

7.卫生健康支出预算安排 1.44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6.3%。 

8.节能环保支出预算安排 0.02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0.07%。 

9.城乡社区支出预算安排 2.37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0.4%。 

10.农林水支出预算安排 3.85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6.85%。 

11.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预算安排 1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4.38%。 

12.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支出预算安排 0.04 亿元，占财政总

支出的 0.19%。 

13.住房保障支出预算安排 0.72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3.16%。 

14.预备费支出预算安排 0.3 亿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1.30%。 

（四）2025 年财力平衡情况 

2025 年财政预计可用财力 22.65 亿元，财政支出预算安排

22.83 亿元，当年度缺口 0.18 亿元，动用上年度一般公共预算结

转结余及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18 亿元后，收支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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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5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2025 年浦江镇政府性基金预算补助收入 0.93 亿元，主要是

减量化资金 0.92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01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2025 年浦江镇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0.96 亿元，主要是减量

化资金 0.92 亿元，水务局土地财力结算资金 0.04 亿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2025 年年初政府性基金结转结余 0.03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

入 0.93 亿元，支出 0.96 亿元，收支基本持平。 

三、2025 年财政存量资金情况 

2025 年浦江镇财政存量资金年初余额 0.04 亿元，预计收到

各单位上缴资金 0.2 亿元，故结余存量资金 0.24 亿元。 

四、完成 2025 年各项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筑稳税基，确保完成预算收入 

镇政府将围绕 2025 年经济工作重点，筑稳税基，确保财政

收入平稳增长。一是要做好税基管理工作，以“五经普”、“工业

用地有效率清查”为契机，梳理各园区企业现状，按照基数加责

任制的工作要求，组织力量开展“招商、留商、稳商”工作；二

是要落实各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杠杆作用，激发企业发展动能；

三是深入优化营商环境，通过打造产业网格服务体系和打造浦江

镇首条特色光影艺术夜景街区，提升镇域内“软硬”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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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要加强税收征管力度，确保应收尽收；同时，及时了解、掌

握和培育新的税源增长点，为实现增收提供保障。 

（二）优化结构，强调支出有保有压 

按照保基本、保运转、保民生、压减一般性支出的财政管理

原则。一是要确保重点领域、民生支出和关键环节的支出得到优

先保障；二是要对于一般性支出，要适度压减，避免浪费和无效

支出。通过制定合理的预算标准，实行定额管理，减少不必要的

开支。 

（三）规范执行，提升资金使用绩效 

加强预算项目支出执行的管理，进一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和效率。一是要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支出，避免

随意追加预算或改变预算用途，确保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有效

性；二是要将绩效理念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的全过程，

通过绩效评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高预算支出的效益和效果。 

（四）精准核算，夯实预算业务水平 

进一步完善制度、优化执行流程，压实预算单位责任。一是

要加强财政监督力度。对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

和纠正违规支出和无效支出，确保预算支出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二是要加强资产监管。构建从“入口”到“出口”全生命周期资

产管理体系，提升预算单位对固定资产、经管资产的管理水平，

增加镇级非税收入；三是要增强盘活资金的能力。对于土地出让

及土地储备项目，紧跟出让及收储计划，及时申请土地出让金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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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我镇财政压力。 

各位代表：要完成 2025 年的财政收支平衡目标，压力大、

任务重。我们要在区委、区政府及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深度融

入闵行创新开放、生态人文、宜居安居现代化主城区建设，为将

浦江建设成为闵行对接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桥头

堡而不懈奋斗！  

 

 

 

 

 

 

 


